
最新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读后感 红玫
瑰与白玫瑰读书心得(优质8篇)

岗位职责是组织和管理工作的基础，能够确保各个岗位的工
作有序进行。考虑到员工的实际情况和能力，设置合理的岗
位职责。岗位职责范文四：负责开发新的客户资源，与客户
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关系。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读后感篇一

对于里面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以及对男性阴暗心理的精辟阐
述都是很认同的，但是里面给我留下最深印象以及让我停下
来思考的人是里面的男主人翁——振保。

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好男人。责任感强，上进，孝顺，懂女
人，乐于帮助人，理性，长相尚好。一句话一个值得嫁的潜
力股好男人。

从文章的开始他就遇到各种不同的女人，以及对遇到的女人
的各种内心活动，从中可以看出他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用各
种道德和人们所说的你应该怎样怎样的条条框框来约束自己
的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有两个小人在拉扯着，偶尔白衣服的
小人儿赢了，偶尔黑衣服的小人儿赢了。反复。生活就这样
继续着。

一切都很平静，因为一切都是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的，这样的
生活一直到在公车上遇到娇蕊开始而结束。?心中的红玫瑰虽
敌不过时间起码是鲜活的，用着心在向前走着。

可是他拥有了别人眼中的完满的生活。事业，贤淑的妻子，
女儿，朋友。可是真正的振保想要什么咧，他突然觉得这一
切都不真实，都不是真正的自己想要的。开始用各种行为来
反抗着这些。



可是生活要继续，于是有一天他决定从明天起继续做一个好
人。于是我就突然悲哀了。

可是也觉得这是必然，理想的人是不会毁掉他经营了半辈子
的事业和家庭的，因为这些其他人都还艳羡着咧。

我们又何尝没有振保的影子咧。

今天看了一部小说，名叫《红玫瑰与白玫瑰》——"也许每一
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
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照旧"床前明月
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
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这就是文章的开头部门。

通过一个叫振保的男人，反映出现实社会的一种现象，一种
人性的特点——每个男人都希望他生命中有两个女人，一个
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
是热烈的情妇，同期的，相间的，点缀他荒芜的命运。这就
是现实社会中的男人。

其实现实社会中每个女人也希望他生命中有两个男人，李碧
华在《青蛇》中就有写道。许仙和法海，是的，法海是用尽
千方百计博她偶一笑的金漆神像，许仙是依依挽手，细细画
眉的美少男。两个都有各自的优点。

现实的丑陋与不堪总是让人脊背发冷，无法直面我希望对于
这世上的某个人，我既是他心中的白玫瑰，又是他心中的红
玫瑰，他也填满了我心中许仙和法海的位置。开始幻想我以
后拥有这般完美的婚姻，假如做不到，那么我也宁愿挑选做
一颗朱砂痣。

对于《玫瑰》一文中的人物，我觉得算得上是求仁得仁了，
振保惧怕世俗的流言，担心自己的事业、形象，拒绝了娇蕊
的告白，最终也是纠缠在了世俗中，他并没有爱，他只是在



怀念没得到的，哪怕红玫瑰和白玫瑰他都有了，也依然过不
好这一生，他还会想粉玫瑰的。

烟鹂算是个悲剧色彩的人物，她不像振保和娇蕊可以选择自
己的人生，烟鹂所处的社会、所受的教育造成了自己的悲剧，
这是时代和命运造成的，小人物在洪流下只能渺小又可悲。

娇蕊是个明白人，看书的时候有点会想到《驴得水》里面的
张一曼，她们同样的都是释放自己，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也
许为世俗所不耻，但自己并不在意，很幸运，从文中看，她
应该是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精神上也是坦然的，不似振保充
满不甘。

于我，是相信的，但我觉得爱情是个短暂的东西，可能是几
个月，几年，但并不足以支撑起这一生，大话西游里紫霞死
了，廊桥遗梦里robert走了，童话里也没人写王子做饭公主
刷碗的故事，生活、感情都是需要经营的，我们相爱后，要
彼此忍让、融合，以恋人、朋友、合伙人、亲人的身份一起
成长，才能走完这一生。

紫霞说，“这不是神经病，是理想”，可有时想想“这不是
理想，是神经病”，也蛮有道理的。

在这个故事里我看到很多人的书评还是把故事内核着眼在男
权社会下的女性命运，其实这个故事里我觉得和男女权结构
对人命运的影响不是很重，这里面的几个主人翁：玫瑰，娇
蕊，振保，还有烟鹂，包括世洪都是不幸的。这个故事虽然
写于1944年，但放在现代社会里仍然觉得这些人如在你身边。

我竟然有些喜欢娇蕊，漂亮热情、天真大方，敢爱也敢离开，
虽然从道德上讲她不是好人，她的命运属于咎由自取，但对
于她和振保的情生情灭我还是很同情的。振保是个有责任心
的人，他的悲剧也在于他太有责任心，他出过样留过学，
在“外企”上班，经历让他思想比较开放，喜欢有声有色的



女人，但从小贫困的家庭环境时刻在提醒他成功后的各种责
任，他向往外国人的自由奔放，又自愿把自己隋于中国式的
道德与责任框架中。

两种思想在体内的冲撞，让他在最终选择的平淡无味的婚姻
生活中纠结、撕扯、痛苦，又最终归于平静得过且过。即便
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身边还有多少人和他一样的一边向往
着自由、激情的生活，一边又麻木着自己和平庸和解、共处，
张爱玲的书，对人性的丰富剖析得实在是深刻。

张爱玲在书中一语道破人性———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
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致瑰，久而久之，红
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
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成了心口上的一颗朱
砂痣。读到这里不得不惊艳于她目光的透彻，人性的确如此，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这种悲欢离合
太多太多。

而我想，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深意不止如此。

人是一种奇怪的生物，他们最大的乐趣便是在安全感里寻求
刺激感，在刺激感之后回归安全感。白玫瑰是平淡，是圣洁，
是纯白。红玫瑰是刺激，是诱惑，是鲜红。红玫瑰固然鲜艳，
可是落败时却是枯黄，不像白玫瑰那般缄默;白玫瑰固然沉静，
可惜掉落时却是无声，不似红玫瑰那般张扬。蚊子血，颜色
艳丽，却让人隐约感觉厌恶。明月光，清淡幽远，是可望而
不可及。白饭粒，不觉珍贵，却是一日三餐不能缺少。朱砂
痣，是心头隐痛，适时令人惘然回首。但张爱玲的用意肯定
不止这面上的一层，也许妖冶的红玫瑰，就象征着欲望;而娴
静而呆板的白玫瑰，就象征着平凡的生活。人生的途中，你
面对美丽而野性的欲望和平淡却无聊的人生，怎样选择才能
不让自己沉沦。

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半生缘



1红玫瑰与白玫瑰

说定每个男人心中总有两朵玫瑰必定会使女人受伤的。而又
要说为了这一山不容两朵玫瑰，所以女人买了个保险：婚姻。
这更让人对婚姻的看法特别负面了。但是不管以前那种旧式
婚姻的解释是给男人买保险，还是给女人签卖身契，在现在
是解释不通的。纵然你可以物化爱情进而物化婚姻，每个人
的自由是物化不了的。相互没有感情还想控制对方是行不通
的。

2。倾城之恋

张自己评述《倾城之恋》的时候说，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
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
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
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
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
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张是冷眼清醒的，她从不人云亦云人人追求的美好结局，如
果结局很悲剧的话，她也是不同情的。

3半生缘

全书剧终的时候没人想再去揣测沈世钧和曼桢之间还有没有
感情了或者感情多深，即使我斤斤计较的想着过去不能就这
么算了，那过去也还是算了。你看年轻时候不管是深刻的感情
(沈和顾)还是冲动似的感情(叔惠和翠芝)总是像影子般跟来
否定现在，婚姻和家庭。可人却不能否定过去又要振作现在，
必定让人不能痛痛快快的。但我是顶喜欢顾曼桢这个人物的，
他的可爱之处可能在于她不为她不喜欢的人操心，张在小说
中表现出婚姻的悲剧无不在于两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还希冀
互相在乎似的，总不免闹的鸡飞狗跳。



振宝一生中只有两种女人，一种是白玫瑰，一种是红玫瑰。

白玫瑰就像他妻子一样，单纯、软弱，把他当作天。

但人似乎天生喜欢得不到的东西。他追求着刺激、多情的红
玫瑰，娇蕊恰好是那么一朵别人家的娇滴滴红玫瑰。

他喜欢娇蕊的潇洒、倔强、小脾气，当然这是一切是在得不
到这朵玫瑰之前。他终于偷摘下这朵玫瑰，却担心旁人的只
言片语，把他长久塑造的形象毁于一旦。

红玫瑰其实是他内在精神的向往，向往自由，向往富裕，但
是却不可得。他必须“规律”的做着事，充当着“好人”，
不然连自己挣来的一切也会随风飘去。

“婴儿的头脑，和最具妇人的美是最难以抗拒的”这样的娇
蕊最美，因为既不用承担后果，又可以沉眠温柔乡。

后来，白玫瑰变成了饭粒，红玫瑰变成了蚊子血。

再见娇蕊时，她胖了，她重新有娃和家庭，她很幸福。因为
在他走后，她懂得爱的真义，懂得了知足。

他很嫉妒她，可惜他也许永远不会懂爱，一直为了“别人的
眼光”、“自己的利益”而活。

一切人和物终将变成他利益的追逐品，还大言不惭地把他们
化为道德。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有恃无恐”

爱人，请先从接受自己不完美开始，一度的麻痹自我有什么
用，到头来一场空。

“也许每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娶了红玫瑰，久



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
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
心口的一颗朱砂痣”。还清楚的记得，从前不知道张爱玲，
不知道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故事，只单单这句话就一发不可收
拾的想要了解这个特立独行的女人，想看看到底是怎样的女
子能这么一针见血，辛辣又让人怜惜。

渐渐地看过三毛，看过萧红，也读过林徽因，可就是好喜欢
好喜欢这个不强求别人喜欢的女人，张爱玲。不记得是不是
初中最开始接触她，总之就是毫无缘由的爱了这么久。于我
看过的篇目而言，三毛太过洒脱恣意，似乎所有的生活所有
的文字里装满的都是她自己，自己的爱情，自己的经历，自
己倔强不一样的生命。萧红尝过太多凄苦，苦到最后似乎忘
了最初的骄傲。林徽因太过完满，完满的隔着一层圆滑的纱
总觉得太不真切。唯有她，那张睥睨一切的照片我竟然觉得
有点小姑娘的倔强，爱即是爱了，伤也被伤了，可我还是我
自己，为一个人低到尘埃里也是我愿意，但倘若不是那个人，
也许清冷的笔尖倒真如玫瑰的刺。一直觉得张爱玲是看得透
的，所以才觉得她生命里的每一次选择都那么那么不一样。

回到文章里，除了最著名的信条红玫瑰与白玫瑰，她的很多
文字都太过精辟。殷宝滟送花楼会里张爱玲讲到的男孩子没
有的妇科病症简直不能再赞同，所以世上有这么多阴差阳错，
这么多相互折磨，这么多错过。那句话真好，一个女子的脸
红胜过一大段对白，没有勇气到头来碰到的所有人都变成了
不如意。

一向不喜欢在书上涂涂画画的我也忍不住划了两条线，怕忘
了最初的惊艳。总之，你的一生过的并不好，可，你很好。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读后感篇二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有这样一段最为经典的语录：“一个



男人的一辈子都有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
久了，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而白的还是”床前明
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成了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
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这在我看就是一句话：对于
男人来说，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得到了的永远不会珍惜。
其实这句话对所有人都通用。这也许就是什么初恋情人是一
生中最令人怀念与惦记的。

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会认真的爱，然而他要的不仅仅是华
美的过程，还有那圆满的结局;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在他的心
里只有朱砂痣而没有蚊子血，只有“床前明月光”而没有饭
黏子;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有过红玫瑰和白玫瑰，但在彼此
相守的时光里，他的心头里只盛开着你的那一朵花;如果有这
么一个人，他拥有你后，你就是他生命里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人，那该有多好啊!

事实上每个女人都渴望爱情，但并不是每一段爱情都会有好
的结果。每个女人都渴望经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但这样
的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遇到。每个女
人都希望成为公主，成为男人生命里的朱砂痣或者是“床前
明月光”.然而，这一切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要学会如何去爱自
己，因为我们只有懂得如何自爱才有资格去爱别人。

现在我们动不动就把“累觉不爱”这类词挂在嘴里，有时候
我觉得我们就像佟振保和王娇蕊、孟烟鹂一样，不懂得如何
去爱自己和别人，不懂得如何去经营婚姻。有人曾说在对的.
时间、对的地点，遇到对的人，是种幸福!在错的时间、错的
地点，遇到错的人，是种荒唐!在对的时间、错的地点，遇到
对的人，是种巧合!在错的时间、对的地点，遇到错的人，是
种感伤!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到错的人，是种心酸!在
错的时间、错的地点，遇到对的人，是种遗憾!他们不知道他
们对于彼此来说是否在对的时间里、对的地点遇见对的人，
但我们可以从他们之间的结局看到的出他们并没有在对的时
间里、对的地点遇见彼此，然而令人觉得欣慰的是王娇蕊在



离开佟振保后在对的时间里、对的地点遇见了她生命里那个
对的人。

其实爱情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并不是1+1=2.它不会因为你
付出了许多而偏心于你，让你得到相对应的感情。这一切的
前提是彼此相爱，如若那人不喜欢你，你再与他纠缠在一起
的话，最后受到伤害最深的只会是自己。

若相爱请深爱，否则请放手。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读后感篇三

《红玫瑰与白玫瑰》，光看题目，我就想着，这大概是张爱
玲对两种女人不同命运的展示吧，果然猜的89不离十，你能
很清楚的知道谁是白玫瑰，谁是红玫瑰。总觉得自己是白玫
瑰并且羡慕着红玫瑰，人总是在羡慕着自己没有的东西。陈
奕迅的《红玫瑰》的听曲量远远大于《白玫瑰》，是不是意
味着白玫瑰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向往着红玫瑰，亦或者是
世人都爱着红玫瑰?毕竟就连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白玫瑰都要被
刷成红色。

张爱玲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呢?以前总觉得少年时代的她是个白
玫瑰，本身来源于腐朽被掏空了旧式大家族，面对家族的压
迫，想到的就是破茧而出寻找解脱，到了再后来成名就是一
朵红玫瑰，有了骄傲的底气，但如今看完《红玫瑰与白玫
瑰》，仿佛她还是那个年少时的她依旧是一朵白玫瑰，直挺
挺的倔强着。无疑她是个天才，那个不能被世人原谅的天才。
原先对张爱玲的感觉并不是很好，总觉得她是个刻意强调特
例独行的人，但看过她的文字的人总能被她的才情所折服，
感叹一句才女就是才女。

她的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悲哀，仿佛是那个时代凝结的怨气，
故事发展到总是没有一个好结果。同样都是写世俗小说，琼
瑶那毁三观的爱情剧，张爱玲的爱情故事相爱的人总是走不



到一起，那个时代的悲哀以至于她想用一城的破损来成全爱
情，但终究是少数情况，大部分情况下，大家依旧遵循着旧
制度，爱着一个人，和另一个不爱的人过一辈子。

我不甘心，所以我痛恨着自己。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读后感篇四

小学初中时，因家里的经济状况较差，所以一直到高中，才
接触到张爱玲的作品，但是真正用心去研读她的作品，是在
大学一年级。那时有一门叫做“现当代作品导读”的课程，
老师在讲到张爱玲的时候特别生动有趣，因此便对张爱玲有
莫名的好感。之前读过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一次看
到这个名字是在课本上，当时觉得特别奇怪，作者到底为什
么要给自己的作品选这么一个名字，但当听到老师的讲解后，
才知道，原来张爱玲是一讲故事的方式来呈现她的作品，点
上一炉香，听我慢慢道来。不知讲的是她的故事还是别人的
故事呢?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其实张爱玲所写的故事里，总有
一个人物是她自己的缩影。

张爱玲小说是女性文学的代表，而《红玫瑰与白玫瑰》更是
她所有女性文学中的典型。《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诸
多作品中一部广为流传的中篇小说，收录《年轻的时候》、
《花凋》等几十部中篇小说。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普通
人隐秘的心理与情结，展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中西方
文化交汇时人们的情感、婚姻生活，揭示了传统与现代融合
下男权社会中女性难以摆脱的悲剧人生。可以说，《红玫瑰
与白玫瑰》不但描写了20世纪初中国女性的生活地位，更
是20世纪初上海人民生活的纪实录。

《红玫瑰与白玫瑰》清楚地描写了20世纪初中西方女性的生
活地位之低下，没有自由可言。书中《年轻的时候》这部作
品的女主角沁西亚是一位美丽的俄国女人，自小便随着父母
来到了中国，她有自己的工作，按理说，这样的女人，应该



有安排自己的生活的能力，但是却未能如身为读者的我所愿，
她依然是被“父母之命”逼迫，嫁给一个在上海警察所当差
的青梅竹马。她结婚当日，嫁衣是租来的，在一个阴暗有气
味的教堂里举行，新郎似乎一点儿也不重视这场婚礼，“他
草草地只穿了一套家常半旧白色西装”，整场婚礼中，只有
穿着租来的礼服的新娘是美的。结婚后的她情况更糟，因钱
不够用，让汝良帮忙找外教。不久得了伤寒症，整个人瘦得
可怜。小说到这里也没有再写下去，不知后续故事如何。而
《花凋》中的郑川嫦相比之下，可怜之感更甚。姐姐们出嫁
前，穿的衣服是改了又改的，已经没有了样式，外面那些流
行时装，她根本想都不敢想，好不容易等到姐姐们出嫁了，
她才算是变漂亮了;她最大的愿望是上女子学校，但是她知道，
父亲是不会把钱投在学校里的，父亲觉得只有花在赌场里，
钱才有价值;她也不能为婚姻做主，因为她们这样人家的女孩
子是要进“婚姻学校”的，好不容易喜欢上妈妈给她挑的未
婚夫，却因得了肺病，在得知自己心爱之人跟他人在一起之
后，不久便香消玉殒。我自认为她是书中最可怜的女性，她
性格柔弱，一直被姐姐们欺压，长大后原以为可以嫁给自己
心爱的人，可不曾想得了重病，而自己的父母居然不可能花
钱给她治病，还把治病的责任交给了她已经有了女朋友的心
爱的人。得知事情真相的她想自己悄悄了结生命，可又发现
自己身上多有的钱还不够买一瓶安眠药，这样的人物令读者
落泪。这是20世纪初女性的悲哀。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读后感篇五

白月光和蚊子血的典故听闻许久，却从未真正好好看过这一
篇。今日下午闲来无事，便耐着性子细细品读了一遍。

之所以说耐着性子，是很久没读过书的缘故。这几年北漂沪
漂浮躁了不少，也愈发意识到这种情绪的不好，开始下意识
地提醒自己一定要多读书。

言归正传，来聊聊这一篇《红玫瑰与白玫瑰》，聊聊振保这



样一个虚伪，懦弱，自私，却也略带几分可怜的男人。

在英国留学时，振保自诩自己是个正经人，将正经女人与娼
妓分得很清楚，对他自己在那晚上没有碰玫瑰的操行“充满
了惊奇赞叹”，但在心里又暗暗懊悔。这种心理活动，如果
比喻在女人身上，大抵就是“圣母婊”。如果振保真把玫瑰
当个正经人，觉得“这种事做不得”，又如何会深深懊悔。
懊悔，暴露出一种“不睡白不睡”的心态，虚伪的形象几乎
跃然纸上了。

在与娇蕊这一段，刚开始看时我以为，可怜的是振保，他着
迷她毫无拘束的衣着打扮，喜欢她举手投足之间的那股韵味，
将她“熟妇的外形，孩子的内心”视作珍宝。可她内心大概
只把他当作一个过客，就像她随意放鸽子的那位小白脸一样，
只是图了新鲜。没想到后来竟然发现，事实恰恰相反，是娇
蕊爱上了振保。当她下决心写坦白信给丈夫时，一定是对振
保带着期望的——而且是想要给他一份惊喜的那种期望，她
一定以为，他会被她这样的行为所感动。而他的第一反应
是“在喉咙里‘噁’地叫了一声，立即往外跑”——他要逃
避。因为他承担不起世俗的成见，承担不起他预想中会面对
的铺天盖地的唾骂和背弃。他从来没有设身处地去想过，如
果真的和她在一起，娇蕊要背负的罪名，要承担的压力，会
比他本人多上好几倍。她的天真热情令她勇敢地跨出了这一
步，而他呢?丢下她，匆匆地逃开。他可能也爱她，但他更爱
自己。这份自私令他无法保护她的孩子气，亦无法陪伴她今
后可能会慢慢成熟的岁月。

振保和烟鹂结婚了，这段婚姻注定从一开始就不平等。他从
心底嫌弃着烟骊，嫌弃她迟钝，嫌弃她嘴笨，嫌弃她不具备
娇蕊身上的那份灵动，但他却要求她对他恪守妇道，一心一
意服务好这个定期嫖娼的丈夫。当他发现烟骊竟然背着他和
裁缝出轨时，他的愤慨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心态——“下贱东
西，大约她知道自己太不行，必须找个比她再下贱的。来安
慰她自己。”他从未想过尊重过她，也从未用心了解过这个



在他面前只知道低眉顺眼的女子，甚至觉得他们的女儿，都是
“由虚空之中唤了出来”的多余之物。妻子的背叛对他来说
反倒是件好事，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觉得自己毫无亏欠
了。

振保与娇蕊在公车上重逢之时，虽然他一如往常地极好面子，
“想把他的完满幸福的生活归纳在两句简单的话里”，然而
却控制不住自己地哭起来。他没有想到，他离开她这样一场
劫难，并没有打击到这个看似脆弱且不谙世事的女人，反而
激励了她。她不再是一个只为爱情活着的女人了，她开始明
白生活“除了男人总还得有点别的”。她的成长无疑击败了
他。他本来以为全身而退的是他自己，没想到如今他竟然比
她过得失败——其实他原本可以不失败，只要用心去爱烟骊
就可以，可他没有这么选择。因为他拿不起也放不下，只能
活在对过去的缅怀和假设之中。

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可怜之人。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读后感篇六

昨天睡前随手翻书，翻到了张爱玲的小说，故又看了一遍红
玫瑰与白玫瑰，结果又看到睡不着了。

很小时候就看过红玫瑰与白玫瑰，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
女主角，象征红玫瑰的娇蕊和象征白玫瑰的烟鹂。小时候看
总以为自己看懂了，觉得张爱玲无非是想写男人总是吃着碗
里的看着锅里的，写女人开放的和保守的都没什么好下场，
太开放，太执着于爱情了只能让男人骗得一段露水情缘，换
不来天长地久，太保守了守住一纸婚姻，却锁不住心。

而事隔这么多年再看，我突然觉得这本书完全跟这两个女人
无关，从头到尾只是振保的故事，只是讲了一个男人，也是
一个人，在欲望与责任之间的挣扎，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无奈。



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这个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

而我突然很理解振保，很同情振保，在很多时候，我自己也
是一个苦苦挣扎的振保。

小说刚开始时张爱玲短短几句写清楚了振保的特性：一个从
底层靠自己的努力与一点点机遇爬上来的年青人，真材实学，
踏实肯干，对亲人对朋友有求必应，两肋插刀，即使受一些
上层人的笑，却从不被人嫌。家庭看上去也挺完美，有大学
学历的美丽妻子，可爱的女儿，并且赚足了女儿的学费。

听上去一个完美的励志故事，标准的从底层爬上中产的成功
案例，还能要求什么呢?以他的卑微的出身，这算是他能做到
最好的了吧，即使再重来一次也不大见得混得更好了吧。

可是，这并不代表着他就真的如外人料得这么满足。他内心
里，正如娇蕊说他的一样，“你处处克扣你自己，其实你同
我一样的是一个贪玩好吃的人”。

留过洋了，出了国了，谁不想自由解放呢，更何况像振保一
样，前半辈子都努努力力的正当青年的男人。他也渴望自由
自在，随心所欲，像被人宠坏的娇蕊一样的活着，所以他爱
他的初恋玫瑰，爱娇蕊，实则是爱上那个梦想成为，但不能
成为的自己。

可是，他跟她们到底还是不同的，做为男人，他还得注重自
己的事业、名声，回报自己的老母，扶助一帮弟妹，人生中
一步也差错不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每一次
那个想放纵的声音一跳出来，便立即被他的理智强压了下去。

对于娇蕊有意无意的撩拨，他内心一直不断挣扎，不敢冒然
进一步，又不得已一直为自己的欲望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

“振保一晚上翻来覆去的告诉自己这是不妨事的，娇蕊与玫



瑰不同，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妇人，他用不着对
她负任何责任，可是，他不能不对自己负责。想到玫瑰就想
到那天晚上，在野地的汽车里，他的举止多么光明磊落，他
不能对不住当初的自己。”

即使跟娇蕊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享受不到爱情带来的快乐，
反倒是处处透着自责，悲凉。他是一个最传统意义上的“好
人”，心里装着满满的都是责任，都是名声，都是别人，而
把内心那个自我都挤了出去。

而骂他懦弱的人，却忽略了他的身不由已。非得狂热的弄一
次私奔，亲离众叛，最后到爱情变成了怨恨，连生存都成了
问题才能让看客满意嘛?他太理性了，太知道这种举动的后果
了，所以才选择了放弃。

最最出格的一次放纵，也不过是因为妻子与裁缝的出轨，让
他想不通，“怎么能够同这样的一个人”，“我待她不错呀!
我不爱她，可是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我待她不能算
坏了。下贱东西，大约她知道自己太不行，必须找个比她再
下贱的。来安慰她自己。可是我待她这么好，这么好——”

而做的也不过是找几个女人气一下妻子，摔几件东西，最后
还是乖乖的回到了他“好人”的设定。

振保人生最伤心的，估计是即使如此的小心翼翼，步步为营，
忍气吞声，还是得不到一个幸福的结局。想爱而不敢爱的人，
她却孤掷一注，最后即使困难一点，倒也得了爱情。不爱却
一直护着的妻子，看上去苍白乖巧，却也会敢给他戴个绿帽
子。

怎么算还是算不过命运，只他一人，得了一张华皮，里面却
是一件荒凉。

这是他的悲哀，也是跟他一样卑微出生的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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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读后感篇七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心
的方向--《红玫瑰与白玫瑰》。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
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
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
颗朱砂痣。”

前不久看了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每每读张爱
玲的小说，总会有种透但是气来的感觉，喜欢她细腻的文笔，
但又有些惧怕她不近人情的冷漠与苍凉。

小说中男主人公振保的生命里就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
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
烈的情妇……红玫瑰太天真任性，风情万种，她抛弃了家庭，
抛弃了所拥有的一切，断然和老公离婚，妄想这样安排好就
能和振保在一齐，但振保却辜负了她。白玫瑰有着传统女性
的懦弱，她自我觉得很爱振保，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情，结果却是成了牺牲品。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读后感篇八

匆匆忙忙地看完了《红玫瑰与白玫瑰》，一开始却是没多大
感觉的，但慢慢回忆着文章的资料，莫名地却想笑。

其实在这之前并没有接触过张爱玲的书，但她笔下的男主角
振保却让我感到熟悉，他在各类感情小说中出现了太多次。
这一类人的结局跟振保的倒是不一样的，张爱玲还是笔下留
情了。红玫瑰与白玫瑰，男人一生之中都会拥有至少两个这
样不一样类型的女人，这样不一样的两类女人很好地诠释
了“得不到的永远是的”这一道理，因为最终留在男人身边
的都会变得一文不值。很可笑的是，振保却认为他是不一样
的。男人嘛，终归还是一样的啊!除非他的白玫瑰与红玫瑰是
一体的??在英国是认识的初恋玫瑰是振保心中的怀念，他对
娇蕊的爱的其中一部分也是承袭了对玫瑰的留恋。他因娇蕊
与玫瑰有几分相似而不自觉喜欢上娇蕊，喜欢上与她私会的
感觉，喜欢这种不见得光的刺激，但在娇蕊跟王士洪坦白之
后果断选取逃避。

相比之下，烟鹂更是无辜与可怜。我的确无法忽略她自身性
格上的“那一层膜”也导致了他人不喜与她来往，但是与振
保的这段婚姻，却像是把她困住了。旧式的礼教让她无法得
到振保的欢心，但也还是尽力承担着自我的职责，傻傻地为
振保作各种辩护，一次引起振保的“重视”居然是因为自我
的出轨??即便最后振保改过自新，也只是因为“旧日善良的
空气一点点靠近”，而不是为了她。男人啊!――来自看完书
之后的感叹。

男人和女人都叫嚣着要追求自由的时代，不一样的是，男人
想着的是要到外国去见识一番在回来，而女人想的是理所当
然的让男人伺候。是因为女性的地位一向都是低下的吧!否则



怎样会只是男人心中的红玫瑰与白玫瑰，而没有女人心中的
花瓶与花盆呢?振保的人生到底如何我不知要如何评价，但是，
娇蕊和烟鹂的呢?她们都是在匆忙的婚姻之后才遇到了自我动
心的男人，并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她们就不能在遇到良
人之后才出出嫁么?不能。社会是不会允许的，是社会的落后
与旧式观念束缚了她们的人生，断了她们的后路。即便国门
已开，即便她们能够到国外读书，能够得到年轻男士的伺候，
但那一切终究是为了日后找个好人家。可见，重要的不是谁
才是振保心中的女人，重要的是女人能够跟自我心中属意的
人在一齐而不受外界的干涉，不管红玫瑰与白玫瑰都能找到
与只最为相配的花瓶。是世人的偏见才会导致玫瑰身上多了
一根根尖利的刺，世人的眼光一日不改变，玫瑰还是会变为
墙上的一抹蚊子血或者衣服上的一粒白饭粒，没有了便没有
了??所以，女人最就应的不是找到教会自我何为爱的人，而
是提高自我的地位，重新夺回去爱的权力。女人啊!――来自
看完书之后的叹息。

果然，即便是要写感想，还是觉得“呵呵”二字更为贴切了。


